
明清徽州乡村宅地初探


———以祁门县《流光堂誊契簿》为中心

汪庆元

内容提要：明清徽州乡村土地占有中普遍存在股份制，宅地由业户共业，少则二股，多

则几十股。宅地细小股份不便造屋居住，但可卖出以应付现金开支，不动产之土地股权可

转换为金融货币财产。徽州宅地是稀缺资源，在富商云集的村落，中心位置有每亩价银达

四千余两的实例，形成有别于耕地的价格体系。宅地占有关系决定了乡村社会的阶层划

分。宅地股份与钱会的货币股份交换机制通畅，各阶层均可参与。徽州宅地主要在乡族之

间流转，而经营性“房主”较为少见。徽州宅地股份制是不具备单独占有宅地能力的中下层

民众通过细小股份而获得土地财产的存在形式，明清徽州土地市场交易异常活跃的主要原

因亦在于此，这反映了民众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经济生活的适应性与创造性。明清法律并无

“宅地”概念，“田宅”一体的立法与民生相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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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管理研究”（批准号：１３ＢＺＳ０３６）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历史上，“宅地”与“宅基地”概念并存，宅地所指空间范围大，文献记载大户的宅地动辄数十亩，如“汉董卓宅地”，“南北皆

有池”（参见《元河南志》卷３，清光绪藕香零拾本，第４８页）。宋代朱熹以“故宅基地”指称牌坊旧址（参见《代同安县学职事乞立苏丞

相祠堂状》，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２０，《四部丛刊》初编本，第３１４页）。本文考察的祁门流光堂“住屋基地清业契底”以记

载屋基地为主，包括村居生活各类功能用地，属于“宅地”范围。

②　傅衣凌：《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研究》，《文物》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③　刘重日、武新立：《研究封建社会的宝贵资料———明清抄本租底簿两种》，《文献》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④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５页。

⑤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５页。

⑥　周绍泉：《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⑦　李琳琦：《论徽商资本流向土地的特点及其规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⑧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３页。

⑨　中岛乐章：《明代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６页。

⑩　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５页。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徽州文书大量发现以来，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与宅地①

相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徽州宅地的史料。例如：傅衣凌率先考察明代徽州庄仆制

度，所辑文约有“起造庄屋”“起造楼屋”的记载。②刘重日、武新立在明清《租底簿》所见，祁门县“有

买庄基、舂碓基和买路等等的契约”。③叶显恩发现明代置产簿把“伙佃与屋地、豆租并列”。④章有义

从租簿所见有“股造庄基”，⑤地主造屋安置佃户。周绍泉指出，田宅交易中的契尾“主要是官府对所

交易田宅的私有权的法律保证书”。⑥李琳琦发现徽商在故里“广营宅，置田园”。⑦栾成显研究明代

黄册，登记事产有“民庄田地”“民瓦房”等项。⑧日本学者中岛乐章考察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见有

“田地和宅基地等买卖契约”的纠纷。⑨王振忠所见阄书有田园、屋业“三股平分”的记载。⑩二是论述

徽州宅地的内容。例如：刘淼考察“明清间徽州的房地产交易”，认为“已表露出地产交易方面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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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萌芽”。① 梁诸英分析明清徽州水碓业典卖的原因；②梁氏又发现徽州的厕所粪窖价格高于一般

田地。③ 此外，沈炳尧就明清遂安县和徽州府房地产买卖作过比较研究。④

以上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涉及徽州的地主、庄仆、佃农、自耕农、徽商等各阶层与宅地的关系，但

并未就宅地进行专题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其并未区分“田”与“宅”的不同性质，二者在产权登记上虽

然一样，但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田”（包括地、山）是生产用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产生价值，“宅”的作

用是居住消费。徽州宅地的价格高于普通耕地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在乡村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徽州山区人多地少，宅地占有决定了社会阶层划分，⑤是乡村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

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明清徽州乡村宅地占有关系内涵丰富。笔者就徽州鱼鳞图册所见明清宅地纳入田赋问题进行

过考察。⑥ 鱼鳞图册虽然反映了村落宅地分布，但业户信息简单，登记以人从地，归户不全。民间誊

契簿则是一个家庭百余年间土地归户的记载，为研究明清乡村宅地的原始资料。本文以祁门县《流

光堂誊契簿》⑦为中心，主要就徽州宅地占有股份制、土地财产金融化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明

清乡村地权关系研究的拓展有所裨益。

一、《流光堂誊契簿》与吴文畿家族

文书封面墨笔“流光堂誊契簿”，分类目录以土名分 ２９类，合计 １７９份抄契。其中《流光堂住屋

基地清业契底》单独誊录契约６６份，立契时间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至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有批注时

间至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土名出现最多的是“径并”，有一处写“径并坳”。“径并坳”之名在明代就已

出现，李廷机《封工部郎中凤洲吴君暨配赠宜人吴氏墓志铭》记，吴少微后代吴琳“迁祁门径并坳”。⑧

同治《祁门县志》载：“金壁 （县东五十三里，原名径并坳）。”⑨这条注释说明“径并坳”即“金壁?”，

清代以谐音“金壁”载入史志。徽州地名雅化是常见现象。瑏瑠

流光堂主人吴文畿之名在《万历四十七年吴元兴等卖屋基契》第一次出现：

立卖契人吴元兴、应明、应仕、自 、应霆五房人等，今将众墩地土名径并屋基下边，内取贰拾

步，东至竹园地，西至裕祉屋后墙下众路，南至众山，北至裕明礼横楼墙脚滴水为界，凭中出卖与

同居文畿名下为业，面议时价纹银壹拾伍两整。其价契当即两相交付明白，契后再不立领，一切

不明等事，尽是众堂承当。所有税粮，候册年听自起割供解。立此契文存照。

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立卖契人吴元兴号　吴应明号　应裕号　应鸾号　自 号　应时

号　应霆号　应赠号　应仕号　代笔人自功号

此契“众堂”出卖屋基２０步，纹银 １５两。所言“同居”，即在户籍上尚未分户的堂兄弟。瑏瑡 抄契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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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刘淼：《明清间徽州的房地产交易》，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编：《平准学刊》第５辑（上），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０３页。
梁诸英：《明清时期徽州的水碓业》，《安徽史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梁诸英：《明清徽州农家卫生设施之交易》，《中国农史》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沈炳尧：《明清遂安县房地产买卖商品化特征———明清遂安县和徽州府各县房地产买卖比较研究》，《浙江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郑氏誊契簿》（安徽博物院藏，编号２：１６７６２）载：“徽州之俗，在房东则以主人自居，在佃人即以庄仆自认，合郡皆然，相沿

已久。”据此可知，明万历十五年，祁门县令张就南京屯马察院王“驳下批语”的回复，是诉讼文书中官府判词对“房东”与“佃人”关系

的概括。

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第１２章，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６５—３８５页。
安徽博物院藏，编号２：１６７６５。
李廷机：《封工部郎中凤洲吴君暨配赠宜人吴氏墓志铭》，《李文节集》卷２２，明崇祯刻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同治《祁门县志》卷３《舆地志》。
参见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参见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第３７６页。



契人姓名后加“号”字，义同原契“画押”。

《康熙十九年吴惟祥卖地契》始见“房伯流光堂”之称：

立卖契侄惟祥，今有承祖遗下佥业本都二保，土名前截塘地，系鳞册藏字一千三百二十一

号，共该地壹步叁分柒厘有零，该分得身与二伯二股，得地玖分一厘四毫捌丝贰忽。今因钱粮无

措，自情愿央中立契出卖与房伯流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得受时值价银玖钱整。其银契随即

两相交明，其地未买之先，并无重复交易，如有不明，尽是卖人自理，不涉受人之事。所有税粮在

七甲吴自应户内，听自扒纳无词。立此卖契存照。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六日立卖契侄惟祥号　代笔见叔香国号
从万历四十七年至康熙十九年，吴文畿从“同居”兄弟成为“房伯”，流光堂是其晚年所建。

国家图书馆所藏徽州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卖山契有“东至吴文畿山”的记载，又《顺治十一年吴之纬
卖厨屋背后尖角地赤契》载：

立卖契人吴之纬，今有承父后边厨屋背后，尖角地壹步六分七厘五，又取正屋后，尖角地壹

步一分四，自情愿将前贰处地骨出卖与伯　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值价纹银贰两整。其价契
当日两明，未买之先，并无重复等情。所有税粮，自应户起割，佥业归户无词。存照。

顺治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立卖契人吴之纬（画押）

中见兄　之享（画押）
见叔　曼倩（画押）①

据介绍，国图此赤契“钤朱文官印三枚”。流光堂誊契簿中有此抄契，两相比对，唯第一行“厨屋背后

尖角地”，漏抄“尖”字，其余文字相同。

吴文畿在外经商，康熙《祁门县志》卷４《孝义》有传：
吴文畿，字民止，十一都金壁人。初客溧阳，年四十无子，溧人有贷畿金未尝者，病将死，嘱

媒鬻其妻以备衾棺，留半以偿畿。时畿在楚未返，媒请于畿友办，友曰：“何鬻为？吾更出金之半

买此妇，为畿置妾以待，可也。”畿至，友告之故。畿曰：“岂有生贷人金，而死遂据其妻乎！仁者

不为也。”取友所定婚书，并前负券，悉焚之。遂归，抵家二年，生子之鼎，孙五人。②

此传所见，吴文畿经营信贷金融业，晚年回归祁门“金壁”，家业子孙相传。祁门金壁坳吴氏家族

既有经商的，也有在外占籍科举者。康熙《徽州府志》载：“朱氏，金壁坳吴鸣之妻，夫客亡，欲以身

殉。”③此“夫客亡”当是指商人吴鸣在外身故。清初祁门十一都吴氏有举人、生员等在南京占籍科

举。李凯发现举人吴仪涛“顺治十七年讼状”粘贴在鱼鳞册封底：

具公举呈，举人吴仪涛、吴树声，武举吴汝珍，生员吴绳、吴仪瀚、吴仪浑、吴夏声、吴履声等，

系祁门十一都人，俱住江宁。……呈为篡祖杀命，恳恩敕迁移事。生等虽占籍建业，而祖茔实奠

祁阊朱村杨家坞口，三房共业，百口是依。司寇发祥，箕裘奕世。

突有兽恶，吴仪汉等兄弟四虎，恃才〔财〕巨万，（称）霸一方，垂涎穴吉，欺生鸢远，于旧年十

二月廿二日，斩祖右臂五尺，移棺盗厝，亲族熟视，莫敢谁何！吴士釷等证。窃思以孙篡祖，律犯

不孝之条，发祥宅兆，卧侧岂容酣睡？自恶盗厝之后，致伤司寇长孙仪珠等七口暴故！各房不安

人心（吴伯证）。……老父台严斧钺之诛，责令移棺培臂，以先灵可保，百口得安。完感洪恩，激

切上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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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伍跃、杨晏平辑录：《北图藏顺治年间契约文书十七件》，《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６８页。
康熙《徽州府志》卷１６《列女》。
李凯、王建玲：《谈张居正和万历九年鱼鳞图册》，成建正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１５辑，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４５页。



吴仪汉兄弟侵占三房共业的祖墓“五尺”地，举人吴仪涛等将其告到县衙。吴仪涛见载于乾隆

《江南通志》、道光《上江两县志》。康熙《徽州府志》载：“吴仪涛，祁门福洲人，江宁籍，闽县知县。九

年壬辰邹忠倚榜。”①朱村、福洲是与金壁?村相邻的小村落，《流光堂誊契簿》土名中有载。吴仪涛

自述家族三房人约有“百口”。至光绪五年（１８７９），金壁?村户籍编在第一牌９户，其中吴姓７户“贸
易为业”，②或为吴文畿家族后裔。

二、宅地占有股份制与土地财产的金融功能

明清乡村宅地个案统计资料不多见，兹将流光堂 ６６份契约的积步、价银及税亩统计于表 １。流
光堂宅地合计５８１７５７步，价银３２８１９两，平均每步地价０５６４两。明清祁门县富商较少，屋地价格
不及歙县、休宁县高。卖屋地者均为吴氏宗族成员。同辈称：兄文畿、堂兄文畿、同居兄文畿、房兄文

畿、堂弟文畿、同居文畿、房弟文畿。晚辈称：伯文畿、堂伯文畿、房伯文畿、叔文畿、叔父文畿、房叔文

畿。或称：“兄流光堂”“叔流光堂”“房流光堂”“房伯流光堂”。也有简称“畿”者。所出卖基地股份

既有“兄弟相共”，也有“叔兄相共”；既有堂兄弟，也有亲兄弟，宅地主要在乡族之间流转。

表 １ 流光堂宅地积步、价银、税亩统计

基地（步） 价银（两） 税（亩）

５８１７５７ ３２８１９ ２４

　　“住屋基地清业契底”是流光堂百余年间宅地购入的记录，反映了明清徽州乡村宅地占有的实
态，以下结合其他徽州文书资料从宅地占有股份制与土地财产金融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宅地占有股份制

江太新认为，明清永佃制主、佃之间“共同占有同一块土地”，是“土地股份所有制的萌生”。③ 从

徽州文书资料看，明清徽州普遍存在地权未经底、面分离的土地占有股份制，业户共同占有同一块土

地，共同负有权责。其中，宅地由多人共同占有，地权细化、分股买卖交易的事例所在多有。明清徽

州乡村地权细化、土地股份占有产生的原因，分家析产是其一，但分家是由父母将产业在同胞兄弟之

间进行分配，属诸子均分制，并不是市场买卖。徽州宅地交易在乡族之间进行，既有同姓同宗也有异

姓业户，这是乡村土地市场常态的经济活动。有关宅地股份交易的事例俯拾皆是，此据《明清徽州社

会经济资料丛编》第２辑第三章第二节“明中期卖屋基田地文契”、第三节“明后期卖屋基田地文契”
相关内容统计，共收录７６份契约。其中，５９份所卖非全业，股份交易占比达 ７７％，如《嘉靖四十一年
（１５６２）歙县郑天资卖屋地赤契》载：

歙县十九都立卖契人郑天资，于先年间用价买到十八都四图地名槐源，胡璨名下良字……

号，土名梅村塘头，下等屋地一业。……前项四至内地，胡璨分下该地十二步，于上平屋，上至椽

瓦，下至砖石，四围墙壁，并屋外空地；又将同另土名梅村塘下民下田成地四步，东至……今因管

业不便，将前二处各四至内屋地，凭中立契尽行出卖与十八都四图胡弘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

值价银一十二两整，……其地日后丈量，多不增价，少亦不补，自有四至挟定。所有税粮，听从目

下于原出产人胡璨户内起割，推入买人户内支解，不在难异。今恐无凭，立此文契为照。

查原额分法：梅村塘头高基地，止十一步二分，该过下等，地税四厘七毫；梅村塘下低基地，

止三步有零，改过民上田，税一厘三毫三丝□□，基地多系是高基堕下二处，尽行卖尽，即无存
留，天资再批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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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徽州府志》卷９《科第》。
《光绪五年祁门县金壁?户口循环册》，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３，第９９—１０９页。
江太新：《明清时期土地股份所有制萌生及其对地权的分割》，《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十一日立卖契人　郑天资（押）①

郑天资所卖是“先年间用价买到”胡璨名下之业，并非分家所得，且是跨“都”交易，已出家族范围。其

两处屋地均为“分法”，即股份占有，亩步数字明确，塘下基地“止三步有零”，即 ７５平方尺，如此小的
宅地难以独立建房。又如《成化十四年吴景贤卖火佃屋地赤契》：“吴景贤将前项四至内地并屋，三十

二分中本边合得一分，自情愿立契出卖与吴仕昌名下。面议时价白银一两八钱五分正。”②宅地交易

所见几十股之一的实例很多，而山地股份则数以百计，如《成化十三年祁门县吴义兴卖山赤契》载：

十一都吴义兴，承父买得本都吴斯文原买得东都洪宅山地，坐落本都五保，土名梅枝坞，五

百七十号，计山四十二亩八分四厘，通山本边该二百四十分之一；又取土名大坑，五百六十三号、

五百六十四号，共计一百四十八亩零，通山本边该六百九十六分之一；又取土名程众段，五百七

十二号，计山一十亩零；又朱垄坑、潘相岭高苍坞，五百五十二号、五百五十三号，计山三十亩零；

又土名庄背坞，五百三十一号，计山二亩；又取土名华坑，五百八十七号，计山四十一亩零，其四

处山地本边该五百四十分之一。今将前项七处山地骨并苗木，本边前项分数，兄弟六人义兴该

一分，尽行立契出卖与同都李景瞻名下，面议时价白银二两整。其价、契当日两相交付，契后再

不立领。

（中略）

成化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立契人　吴义兴③

吴义兴所卖三处山地为“二百四十分之一”“六百九十六分之一”“五百四十分之一”，只卖得白银 ２
两，属“小股东”。这几百分之一的土地占有，是同一财产为多人共同占有的股份制。此卖主吴义兴

为吴文畿先辈，可见祁门县土地股份制明成化年间即已形成。

明清徽州伙佃屋地具有合股经营的性质，祁门金壁?村吴氏家族在成化年间即共有火佃基地

股份：

十一都吴景?，原用价买到吴斯齐、斯恭、斯礼承祖同族众共有火佃基地，坐落本都一保，土

名下福洲，李成宗、胡群宗、胡乞等见住基地，……其三号基地，四至亩步，自有经理该载。所买

斯齐该分分数，先取三分中一分，卖与吴斯道。斯齐仍有二分，内取四分中卖与吴景韶弟侄一

分，及斯礼、斯恭分数，景?合得一半；又取二保土名朱村，吴昌、汪社祖、方南得、李志文、汪住等

住歇屋宇基地，……其二号基地，亩步四至，自有经理该载。今将前项五号基地，原买吴斯齐兄

弟分数，除先卖外，仍有分数，尽行立契出卖与同分人吴仕昌兄弟名下。面议时价白银三两七钱

整，其价契当日两相交付，契后不再立领。其地今从卖后，一听买人受税，永远管业。所有税粮

候造册之日，听自景?户起割去。

（中略）

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立契人　吴景?（押）
见人　吴　琪（押）

（中略）

除吴善安卖过外，其前项二处地，计六分零。再批。吴景?再批（押）

其吴斯齐兄弟契字卖与景?，系仕昌收执，推单仕宏收，要用，将出参照。④

火佃基地土名“下福洲”，在金壁?村附近，地权属“族众共有”，由 ８名佃人耕作。吴景?分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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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３４０—３４１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２辑，第３１７页。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１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３４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２辑，第３２０—３２１页。



价银３７两，亩步“自有经理该载”，即土地数据鱼鳞册登记无误，“字契”“推单”齐备，土地股份买卖
公私手续健全。

又如《明隆庆三年休宁县黄球卖伙佃屋地红契》载：

永丰里住人黄球，今将承祖土名桑林干，材字　号，胜良等住地，东至路，西至黄盛园地，南
至吴宅地，北至吴黄园地；又将戴天云、程会得始佃火佃住地，东至人行路，西至吴宅火佃屋地及

黄家园地，南至大路，北至吴宅地。四至内本身合得分数内取地二十步，计田税八厘四毫；又将

后底积字号火佃屋四重，见旺方、九成、九得、九富、杨音、九方、吴三住地。东至黄相等园地及

塘，西至黄玺、黄相、黄铸等屋墙，南至黄玺、黄逊己火佃等地，北至大路。四至内地本身该得分

数内取地六步半，计地税二厘七毫三丝。今将四至内地、火佃二处，凭中出卖与黄顺德祠堂众为

业，三面议定时值价白银一十一两七钱整。其地今从出卖之后，一听买主管业受税为定。……

其税粮，候造册之年，本户自行推出。前两处地除卖出外，余者本身存留。今恐无凭，立此卖契

为照。

隆庆三年十月十六日立卖契人　黄球（押）①

黄球从“本身合得分数内取地二十步”出卖，仍保留屋地股份若干，其股份交易细化而灵活。

徽州伙佃屋地股份的参与者众多，稍有积蓄即可购得几“步”。万历年间，黄生前购入两处伙

佃屋地股份，故后，其债权人———黄玟、黄璧将之出卖，“今因弟在日，欠各人银两无得还人，今将弟

分下文进、腊梨、七郎、三保火佃地三步三分，系积字号。又将九力、兴力、雷力，恶字号火佃地四步

四分四厘，出卖与顺德祠名下，三面议定时值价银四两三钱三分。”②又如，万历十一年，黄軫、黄镑、黄

?“续置黄
?

名下火佃屋地一片，……共地二百四十步，计税一亩。本身合得分数，该实地三步三分

三厘三毫。……今将前项四至内屋地，尽行立契出卖与远轩祠名下为业”。③ 火佃屋地一亩可析“分

数”（股份）近百股，反映出伙佃屋地股份的参与性与开放性。

徽州契约书写中的“分数”与“股”，既有联系，所指又不尽相同。《嘉靖三十五年李杰卖山抄

契》载：

十一都李杰，承父续买山三号，坐落本都二保，土名强公充鸭脚树弯坳下，经理周字　号，新
立总四至……今将总四至内山骨、地骨、苗木，并新旧风水三穴在强公充内，尽行立契出卖与族

弟名下为业，面议时值价银　正。其价契当日两相交付，契后再不立领。自从卖后，一听买人永
远管业。……其山分数，本边该得一半，内侄勋、焕及吴福相叔侄，共该十八股之一；吴

(

该四分

之一，吴福阳该四分之一。今恐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　日立卖契人李杰
见　谢天赐（抄白）④

卖主李杰的股份占此山地一半，而李勋、李焕及吴福相叔侄四小股，是李杰的十八股之一。这表明土

地股份分层级，“分数”之下可再分“股”。

徽州乡村土地股份的使用权亦可出卖。《万历九年张佛应出卖路契》载：

杭溪张佛应，承祖本房门前存路一道，北通大四房众堂，南通古巷口，本身四大股中合得一

股。今自情愿凭中内取分数卖与同户兄张齐保名下为业，当受价银七钱正。一听买人往来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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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６２页。
《万历四年休宁黄玟等卖火佃屋地赤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２辑，第３４７页。
《万历十一年休宁黄軫等卖火佃屋地赤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第２辑，第３５１页。
《崇祯祁门李氏誊契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１０，第８２页。



等项，本家即无阻碍。今恐无凭，立此出卖通同往来文契一张为照。

再批：本家一分中内取十分之二，计地税二厘正。

万历九年六月初一日立卖契人张佛应（号）

中见人张　河（号）①

此门前“路”的四大股之一股，出卖后“一听买人往来柴本”，张齐保以价银七钱获得行走的权利，地税

二厘不行推收过割，产权不变。张佛应所卖为路地四股之一中的“十分之二”，股权亦是分层再分股，

地权细化可见一斑。

徽州无地者以劳动力兴养的“力坌”亦成股份。《崇祯九年（１６３６）李忠发卖力坌契》载：
立卖契人李忠发，今将西坑源小土名大仓坞生字号，锄种栽插力坌，与财万共种，五大股，李

发合得一股。又山坑才字号，东西二号，与黄家财万共种，九大股，合得一股，凭中出卖与东主王

名下为业，当日面议价银三两整，在手足讫。其苗好歹，东主自见。未买之先，并无重互交易。

自卖之后，各不许悔，如有不尊，甘罚白银五钱公用。恐后无凭，立此卖契存照。（中略）

崇祯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立卖契人李忠发（押）

中见人汪廷才（押）王万兴 （押）

依口代笔王元长（押）②

依托于土地的物化劳动亦形成股份交易，反映徽州乡村股份制经济的广泛存在和白银货币流动性充

足。从契中“甘罚白银五钱公用”的规定看，买卖双方是自愿立约的经济行为。

徽州普遍存在地权股份零细化占有，鱼鳞图册登记有“占地只合税亩 １／１２００亩”的例子。③ 黄
志繁注意到婺源县“神会”的会产，往往“在一块很小的土地上精细地将土地收益分割成多份”，④这

些“很小的土地”收益者当是股份占有者。徽州土地股份制的特点是：共业占有，少则二股，多则几十

股、数百股，契约一般写作“分数”“分法”“分籍”，鱼鳞册登记写作“分庄”。官府地籍专门以“分庄”

命名登记，说明这是普遍现象。

明清徽州土地股份制与产权零细化相辅相成。赵冈以“农地零细化”证明“封建地主经济论”不

成立。他说：“曾经研究比较明清时期皖南地区的土地价格，发现在同一地区同一类土地表现出很奇

特的价差。一亩以下的小块田都有溢价，而一亩以上的田块则价格相对较低”，“这不是由于土地质

量差异造成，不是小块水田比大块水田肥沃，而是由于市场上的供需不平衡。要买小田块的人多，需

求大，容易卖到好价钱；大块田难得找到买主，不得不降价求售。”⑤在没有区别宅地和一般田地价格

的情况下，赵冈所谓市场供需不平衡造成大小田块价差的论断尚可商榷。⑥

徽州小块田土价格高的主要是宅地、风水墓地。道光《休宁县志》说得很清楚：“乡田有百金之

亩，廛地有十金之步，皆以为基，非黍田也。”⑦所称“十金之步”，坐实的话，即１步（２５平方尺）价银１０
两，亩价２４００两。方志所言可信，在徽州文书中可以找到证据。兹举《崇祯歙县吴氏契录》四例如下：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吴拱上等一契，彼字四十二号，土名溪南村心，取路一条，阔三尺，又

取同号路一条，阔三尺，共税二厘，价银八两。

万历四十六年吴士贯一契，谈字六千二百二十号，土名前村心，地税四分五毫，价银一千七

百两。

·６６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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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吴献仪一契，谈字六千二百二十号，土名前村心，地税三分九厘八毫，价

银一千八百七十两。

万历四十七年，吴献仪等一契，谈字六千二百三十一号，土名前村基，地税三厘三毫一丝；又

谈字六千二百四十六号，土名前村坦，地税八毫六丝五忽；又谈字六千二百四十七号，土名前村

塘塍，地税四毫九丝；又谈字六千二百四十八号，土名门前塘，塘税一厘六毫；又谈字六千二百三

十三号，土名溪南村心，地税一毫二丝五忽，价银一百八十两。①

以上四例对应的每亩价银分别为４０００两、４１９７５两、４６９８４两和２８１６９两。通过《契录》所载土
名可知，这些高价地块位于歙县西溪南村，此地明代富商云集，村落中心位置宅地价格高，当与徽商

资本回流有关。

徽州土地零细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田地分布“数十级不能为一亩”，②鱼鳞图册所见有一号

山田“计２３丘，每丘００５５亩”，③这在物理形状上即为零细化。资料证实，清代徽州“有地户中，９０％
以上是不足５亩的小户。地主很少，占地２５亩以上，算得上富裕户或小地主的只有一两户”。④ 明清
徽州土地占有股份制与田地零细化分布相关联。现将流光堂６６份契约中宅地交易标的为１步以下的情形
列于表２。
表 ２ 流光堂细小宅地的积步、价银、股份

宅地卖契摘要 积步（步） 价银（两） 股份 时间

吴成志，承祖竹园地，本身该得地八分三厘三毫，坐落本家厕所地，出

卖与房叔文畿，时值价银九钱整。本家厕所自行搬移，其兄分数，将

横楼房地扒补。

０８３３ ０９０ １／２ 天启七年（１６２７）

吴之政，承祖竹园地与叔相共，该得本身分下地四分五厘，出卖与堂

伯文畿，价纹银四钱五分整。
０４５ ０４５ １／２ 崇祯元年

吴汝瑗，承祖竹园地本身分业，又取承祖买冠塘地一步该得本身分

数，又取承祖阄分老土库后门口外塘地二步五分该得本身分（数），

三项共计，本身该得地半步。

０５ ０５ １／６ 崇祯十一年

侄之维，承祖竹园地，该得本身三分，又取本家屋后地，亦该本身三

分，二共计六分，出卖与房伯文畿，价纹银六钱整。
０６ ０６ １／２ 崇祯十五年

吴之纬同弟玄孙、爱孙，承祖竹园塘地二备，共地十步二分五厘。今

该得本身兄弟十二股之一，计地八分五厘，出卖与伯文畿，得受价银

九钱整。今当册年，听自应户起割。

０８５ ０９ １／１２ 崇祯十六年

吴士杰，承祖竹园地二步五分，又祖买冠塘地一步，与兄弟相共，该得

本身地四分，出卖与房兄文畿，得受价银五钱整。
０４ ０５ １／２ 弘光元年（１６４４）

立替约人吴如意，今因钱粮无办，有承父妇人元宵会一股，其会银系

盛叔公收取，写出横楼房分数还会。
０３２２ ０４５ １／１７ 顺治四年

吴荣朗，承祖基地一块，坐落本宅竹园地，该得本身分数，又取满公原

买冠塘地一步，亦该本身分数，共地三分四厘九毫，出卖与叔文畿，价

银三钱五分正。

０３４９ ０３５ ２／４ 顺治十年

吴之经，标分妇人元宵会会内原买盛公横楼半间，原计十七股，内该

本身股半，计分地三分二厘二毫，并椽瓦木料分数。
０３２２ ０４５ １／１７ 顺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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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宅地卖契摘要 积步（步） 价银（两） 股份 时间

吴正 ，承祖基地三处，住屋背后尖角空地与叔共，一步一分四厘，该

得本身六股之一，计地一分九厘，又取同处系本家左边厨屋背后尖角

空地，与叔之经共，一步六分五厘七毫二丝五忽，又取塘地余地，与叔

之经共，一步七分三厘三毫七丝，该得本身六股之一，计地二分八厘

八毫九丝五忽，本身共该地七分五厘五毫二丝正，出卖与叔九如名

下，得受纹银八钱整。

０７５５２ ０８ １／６ 康熙十九年

吴惟祥，前截塘地，系鳞册藏字一千三百二十一号，共该地一步三分

七厘有零，该分得身与二伯二股，得地九分一厘四毫八丝二忽，今因

钱粮无措，立契出卖与房伯流光堂名下，价银九钱整。

０９１４８２ ０９ １／２ 康熙十九年

吴阿韩，承祖佥业地基横楼，国宾户共归十一步五分零八毫二丝四

忽，该得本身三十二股之二，立契出卖与房叔名下，价九五色银七钱

整。其地四至自有册载，不及详写。

０７１９ ０７ ２／３２ 康熙五十八年

吴惟辅等，承祖遗下土名前截塘地，系二保鳞册藏字一千三百二十一

号，共该得地一步三分七厘，该分得本身兄弟四分五厘七毫四丝八忽。

今因母病，医药无措，立契出卖与房流光堂名下为业，价银四钱五分整。

０４５７４ ０４５ １／２ 康熙五十九年

合计 ７４７２４２ ７９５

　　徽州土地每１步 ２５平方尺。《算法统宗》载：“亩，横一步，直二百四十步，即阔一丈，长六十丈
也。若以自方五尺计之，积六千尺也。步，方五尺也。”①《崇祯十一年吴汝瑗卖地契》载：

立卖契人吴汝瑗，今将承祖竹园地该得本身分业，又取承祖买冠塘地壹步，该得本身分数，

又取承祖阄分老土库后门口塘地贰步五分，该得本身分［数］，三项共计，本身地半步，立契出卖与

同居兄文畿名下为业，议定时值纹银五钱整。其银契当日两相交付明白，契后再不立领。未买之

先，并无重复交易，如有不明一切等情，尽是卖人承当，不及买人之事。今恐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崇祯十一年四月　日立卖契人吴汝瑗号　中见人之辅号
吴汝瑗所卖“三项共计，本身该得地半步”，每项地 ０１６６步有余，计 ４１６平方尺。如此小的宅地股
份不可能单独造屋。

宅地股份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兄弟分家析产。表２契约中明确有“其兄分数”“兄弟十二股之一”
“兄弟相共”“该分得本身兄弟”，其地之股份均为“承祖”所得。诸子中或有生活贫困者，即将份地卖

出，如嘉靖元年，祁门谢翰将“承祖标分基地”，“内取本身分法将北边与荣连界者地，又出卖三步与谢

荣名下凑片管业。当三面议时价银一两五钱整。”②一般分家阄书很少见到所分标的只有“三步”，而

贫困者化整为零所卖之产，进入土地市场则成为股份制来源之一途。其次是宗族内部贫富分化，随

着财产消长而出现成员经济地位的升降，一体存在的屋基分割为几十股，如康熙五十六年，歙县唐模

许穆柏卖屋地并楼屋一所，“该身分法三十六股之一，计地税一厘”，③已小到不能实际居住，分家析

产也不至于三十六股之一。再次是乡族之间的“共买”。《嘉靖十二年汪景初卖碓基抄契》载：

十五都汪景初，今同众兄弟共买得汪付俊碓基［一］半，新立四至，东北汪永三地，南西汪立

之地。今为无钱用度，自情愿将前项四至内地本位该得分籍出卖与族弟汪名下，当面议得时价

银一两三钱正，在手足讫。其价契当日两相交付。④

·８６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①
②
③
④

程大位著，梅荣照、李兆华校释：《算法统宗校释》），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１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２辑，第３３１页。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１集，第４９１页。
《嘉靖祁门汪氏抄契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５，第３６９页。



汪景初将“众兄弟共买”碓基地的股份卖出。从汪景美卖契可知，此碓基“本位十四分中合得一

分”，①汪景初的“分籍”亦即碓基的十四分之一股。有钱时共买，需用钱时分股卖出，这是土地产权

股份所有者的权利，而其“责”则是交纳田赋，宅地细小股份交易均须过户纳税。

乡村宅地的基本功能是建屋居住，当乡民手有余钱，或多或少均可投资土地股份获利，需用资金

时，则将屋地股份出卖或典当以应付现金开支，产生了地权股份交易的金融化。

（二）宅地的金融功能

徽州乡村宅地股份细小，面积不便单独造屋，但地权可随时出卖，相当于小额储蓄，大多数村民

均占有些许土地，根据经济状况决定购入或卖出。刘克祥指出，在徽州永佃制下，“地租买卖的零碎

化、日常化……增强了土地的日常性金融调剂功能”。② 明清徽州乡村地权的金融功能形态多样，宅

地股份常见有典卖、租赁、融资、准折债务等方式来实现其金融功能。

徽州土地市场发达，投资宅地是乡村社会资本增值的途径。宅地股份的典卖较为常见。崇祯五

年吴文灼出卖厅屋股份：

三十一都一图立卖契人吴文灼，有承父厅屋一所，坐落土名上村，……四至分明。今因管业

不便，央中将前项四至内上至椽瓦、下至地骨及四围门扇墙壁，内取四股之三，立契出卖与吴三

才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作时值价银三十四两整。其银契当日两相交付明白。……其税粮现

在本甲吴子仁户下，册年听凭买人起割过户办纳。……其契内厅屋地分作四股，原出典一股与

吴文廉，余业俱尽行出卖吴三才祀会为业，税粮照股均纳。又批。③

吴文灼将厅屋的四股之三出卖与吴三才祀会，“税粮照股均纳”，权责一致。而此前已出典一股与吴

文廉，厅屋一股，实难居住，当是小额资金谋求增值。

徽州宅地股份交易还有一种介于典当与出卖之间的活契，如《嘉靖十五年汪懋当基地抄契》载：

十五都汪懋，今有承祖标分得基地一块，坐落二保，土名查湾汪品孙侄住后，其地与叔汪溥

相共，本位六分中合得一分，计地四方。自情愿出卖与叔祖汪名下为业，当得纹银十一两正，在

手足讫。其价银每两加利三分，约至嘉靖十七年秋，本利一并送还。如过时无银送还，听自将前

地管业，此契即准卖契，并无异言。

（中略）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　立　当契人汪懋　中见弟汪厚④

汪懋所当基地六股之一，并言明“情愿出卖”。假设汪懋是将所得银两作为经商的本钱，那么他赚了

钱就赎回，无钱“即准卖契”。宅地是“当”还是“卖”，要等到 ３年期满才能确定。汪懋的宅地成为抵
押贷款的抵押物，而买方若到期得不到土地，通过“价银每两加利三分”亦可获利。

宅地房屋股份的租赁出现在一些交通便利的村落，如《万历四十七年汪之汛出卖基地抄契》载：

立卖契人汪之汛，今因无银支用，情愿将承父续置泉山下塔坊基地铺屋身该分数，今内取递

年赁银五钱，分数系潜字　号，出卖与族侄　名下管业，三面议作时值价纹银四两正。其银当日
收足，其塔坊听自买人管业取讨租赁无词。……所有税粮候册年推割过户输纳，并无异说。成

交之后，各无悔异，如有悔者，甘罚银五钱公用。恐后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立卖契人汪之汛（号）

中见人胡　蔣（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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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坊”属祁门县三四都二图的村落，明清时期藉阊江水运可达江西，是乡村的水路码头，有商铺数十

家。汪之汛所卖塔坊基地铺屋股份，此前已经“递年赁银”，买受者也并非居住，而是“取讨租赁”。

徽州人以土地融资为经商之本是常见现象。万历年间，歙县西溪南吴尚完与兄订立融资议约：

立议约人吴尚完，今因缺本生理，承母之命，将官断与兄二八分受谈字六千三百九十三号，

土名后村店，又谈字六千三百五号，土名梨树园，又谈字五千四百四十四号，土名九亩丘，卖与兄

为业，共得价银一百两正。倘兄日后霸执争论，身愿照卖年月日起利算还前价，并无异说。今恐

无凭，立此议约为照。

万历四十三年立议约人吴尚完

主盟母阿 胡　见人吴遂卿　吴太冲①

吴尚完由母亲主盟将土地出卖与兄获得经商资本。议约规定将来兄长若不愿买受，吴尚完可

“照卖年月日起利算还前价”，即照还本银再加期间所产生的利息。其土名在“后村店”者当属宅地股

份。若非“卖”，即成为抵押贷款，可见徽州土地金融已经渗透到家庭经济生活中。

祁门流光堂宅地股份与“钱会”股份的交易显示了金融化的过程。徽州民间钱会发达，研究成果

颇多。② 钱会是货币化运作，已渗透到民众经济生活的众多侧面。从宅地交易看，由于会股（货币）

和屋地（不动产）之间具有良好的流通性，乡村金融市场因此充满活力。笔者就《流光堂誉契簿》中所

见元宵会屋地股份交易的实态分析于下。

１《天启三年吴应盛卖房屋基地契》。
立卖契人吴应盛，今将径并墩上承父造土库房三间，与故兄应裕共业，本边兄弟该房壹间

半，过厢并地骨在内，本身该分房屋基地三股之一，自情愿出于女眷元宵会内为业，凭中议时值

价纹银伍两捌钱正。其价契当日两相交付明白，契后再不立领，未买之先，即无重复交易，如有

一切不明，尽是卖人承当，不及受人之事。所有税粮，听于应明户内起割供解。今恐无凭，立卖

契存照。此系横楼老脚。

天启三年正月十五日立卖契人吴应盛号　中见柏山号　少峰号　昆元号　受主共二十四
会友，内除有德嫂、应赐嫂、盛嫂三人，分出不在契内。

吴应盛“承父”所得“房屋基地三股之一”，出于元宵会为业，价银 ５８两。此屋地卖作“会产”归“会
友”共有，按此元宵会共计２４会友，除去有德嫂等三人“不在契内”。显然，这三股之一屋地产权将在
元宵会分割为２１股。以货币计：５８（两）÷２１（股）≈０２７６（两／股）。实物性“房屋基地”的股份转
化为货币化股权，每份股价０２７６两，由妇女组成的“女眷元宵会”会友可随时将所持股份变现。

２《顺治十年吴之经卖楼地契》。
立卖契人吴之经，今有标分妇人元宵会，会内原买应盛公横楼半间，原计十七股内，该本身

股半，计分地三分二厘二毫，并椽瓦木料分数，尽行出卖与伯　名下为业，三面当日得受价银肆
钱伍分整。其价契当日两明，契后再不立领，未卖之先，并无重复等情，如有不明，尽是卖人之

当，不及受人之事。所有税粮原在应明户，听自起割过户佥业，不另立推单。立此卖契存照。

顺治十年正月十一日　立卖契人吴之经号　见叔曼倩号
“标分”是会产股权分割，这与前契元宵会购入吴应盛屋地成反方向运行。其股份之量化：１５股计地０３２２
步，再加“椽瓦木料分数”，价银０４５两。以上二契展现了元宵会宅地股份金融化运行的双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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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崇祯歙县吴氏契录》，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９，第４５６页。
参见胡中生《融资与互助：民间钱会功能研究———以徽州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王玉坤、刘道胜

《清至民国时期徽州钱会利率及运作机制考述———基于８９份徽州钱会文书的考察》，《安徽史学》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熊远报《在互筹与
储蓄之间———传统徽州“钱会”的社会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３《顺治四年吴如意会股轿股替约》。
立替约人吴如意，今因钱粮无办，有承父妇人元宵会壹股，其会银系盛叔公收去，写出横楼

房分数还会。又承父轿一乘，该得六股之一，自情愿出替与叔文畿名下执业，得受价银伍钱肆分

整。并无重复等情。存照。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八日立替约人吴如意号　中见人吴伯常号
替约中“会银”被亲族收去而以“楼房分数还会”，“出替”是不同标的物之间的交换，只有二者金

融财产性质相同才可能实现。另外，其一乘轿子分为六股，分股出卖，交通工具轿子的物权已然货币

化。吴如意“会股”与“轿股”之和价银 ０５４两，而“会银”可在亲族间互通有无，并以“楼房分数还
会”，反映了徽州乡村财产金融化的普及。

４《顺治九年吴仪湘等卖基地契》。
立卖契人吴仪湘、仪、仪泌，今有承祖并续买基地贰备，因历来同业未分，不成方正，不便

造屋。今遇清丈，各业已明，分扒清白，各自情愿凭公正副吴汝 等凑便归户入业。今将承祖端

公系一千三百十一号竹园地肆步伍分，承父续买得壹步捌分，又取一千三百十八号横楼基地壹

拾肆步壹分，又厨房地肆步贰分柒厘陆毫，又分得内眷元宵会基地叁分贰厘叁毫，以上共地贰拾

肆步玖分玖厘捌毫，出卖与伯文畿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价值纹银贰拾壹两整。其银契当日两

相交付明白，契后再不立领。未买之先，并无重复，如有不明，尽是卖人之当，不累受人之事。所

有税粮，听即挖明佥业为凭，不另推单。立此卖契为照。

顺治九年五月初八日　立卖契人吴仪湘号　仪号　仪泌号
中见公正叔汝 号　叔士

)

号　兄之义号　之经号　三元号　赐元号
吴仪湘等卖出分散的４号地共计２４２７６步，其中包括元宵会股份地０３２３步。这是在顺治清丈后进
行的，地权“分扒清白”，税粮“挖明佥业”，并由公正出任中人，金融化的会股基地在地权性质上与其

他土地并无二致。

５《顺治十年吴士
@

吴文畿楼地对换合同》。

立对换合文人吴士
)

、吴文畿，今
)

有横楼地，买得奎伍分五厘六毫九丝，又元宵会地，该分

得贰分壹厘肆毫贰丝，贰项地骨并浮屋，共作价银壹两，畿将前截塘地贴
)

后门口，取地壹步，议

作价银壹两，两下凭中对换，便业归户，日后两无异说。存照。

顺治十年八月十九日立对换合同人吴士
)

号　吴文畿号　中见人吴曼倩号　代笔张淑之号
吴士

@

与吴文畿为了“便业归户”，以“楼地”与“塘地”对换，由于地权金融化，二者签订合同并非以

地易地，而是“议价”作货币化交换。其中包括元宵会的股份地。

６《顺治十四年吴汝瑗卖楼屋基地契》。
立卖契人吴汝瑗，今有承父及买兄汝璧横楼屋壹重，该得拾贰股之一，又该分元宵会内股

数，共计地骨壹步捌分柒厘叁毫，今自情愿并屋出卖与兄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值价纹银贰两

壹钱正。其银契当日两明，契后再不立领，未买之先，并无重复，如有不明等情，卖人承当，不及

受人之事。其税计柒毫五丝，听入应明户起割无词。立此照。

顺治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立卖契人吴汝瑗号　见侄为章号　之辅号　代笔弟士伦号
吴汝瑗所卖包括“楼股”与“会股”，归结到地权“共计地骨一步八分七厘三毫”，①“其税计七毫五

丝”，即１８７３步税０００７５亩。明清土地赋税田宅一体征收，宅地推收过割手续健全，独立地块与分
庄占有的非独立地块股份制地权均在地籍登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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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清祁门县“地骨”一词确指宅基地，与田面权无关。参见刘和惠《明代徽州地契中的“地骨”与“山骨”》，《徽州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三、所见宅地局部置换

明清徽州家族内宅地不断分割，形成股份交叉占有，不便于建房。有的宅地股份分割出卖而并未实

地确认，以致“混业造屋”，产生纠纷。于是，就会由族长和里甲公正主持，经“众议”签订分单合同、对换

合同，进行宅地局部置换。通过《流光堂住屋基地清业契底》中的几份宅地置换合同可见其实：

１《万历十年吴应明等基地分单合同》。
立分单吴应明、吴应裕、吴元育、吴应乔，于上年间，原樘〈棠〉、棣阄分塘地壹拾伍步贰分，满

边买棠地柒步陆分，芝边买棣地肆步陆分，内取贰步卖与乔业，端阳边买棣地叁步，共计壹拾伍

步贰分，各讫。

因各买未分，混业造屋，讦告本县。是族长恐伤大义，劝谕息争，不失一家和气。凭族众丈

量，订过余地拾步贰分，扒补与满、裕原买棠、棣阄内之地。仍剩余地，凭族议价，凑各便业：近乔

边地贰步叁分陆厘凑乔业；近育边地壹步叁分，凑育业；南边尖角地贰步贰分，应明凑业。除各

凑业外，仍众存留古井并路壹步叁分。其前凑业地，每步议价银　正，入众听用外，乔边墙脚路
地壹步陆分，便乔造业。众议，乔谅备价凑路出入，以杜争论。所有未分竹园贰拾步，悉照往来卖

契为率，每地壹步，该得竹园贰分伍厘，以后依分单永远管业，毋得徇私，生情争竞，致伤大义。如违

此文，听众公罚银叁两，仍行直举先词之人。恐后无凭，立此分单，一样二张，各执一张存照。

万历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立分单合同人　吴应明号　吴应裕号　吴元育号　吴应乔号　劝
谕族长吴俊德号　吴?号　吴元鉴号　吴应祯号　吴福相号　吴得禄号　代笔吴孟圣

分单所见，万历十年之前，吴棠、吴棣将“塘地”十五步二分出卖给吴满、吴芝、吴端阳三人。契纸上数字清

楚，但并未实地清丈分割，以致“混业造屋”，官司打到县衙。经族长“劝谕息争”，订立分单“永远管业”。其

基地由“族众丈量”后分割议价，订立罚约。其中，“备价凑路出入”一语，表明徽州村居路权的货币化。

２《崇祯十二年吴长生兄弟等屋地对换合同》。
立对换合同人吴长生兄弟，文畿、汝璜，向因人心不一，以致造屋不上方正。今因长生兄弟

造屋，同众面议，两下各凑方圆，将地对换，遵右合同界为则。

原六房天性、天宇、元正，将基地卖与长房后，应赠又买得长房基地，两未清业。但长生兄弟

照右界不上方向〈正〉，外用长房界内地贰步壹分零贰毫壹丝。此地与璜混业。今璜便与长生兄

弟方向〈正〉，众议，贴璜银贰两贰钱伍分。畿买六房界内地伍步贰分捌厘捌毫，畿亦对与长生兄

弟方正。长生将买长房得寿地肆步零贰厘伍毫，又将买文璧、文元竹园塘地内，扒壹步贰分陆厘

叁毫，共地伍步贰分捌厘捌毫，与畿对换，众议，仍贴畿银捌两壹钱叁分。

再有先年应赠借祀匣内，原买六房基地贰步，今众亦凑与长生兄弟起造，祀匣得受价银伍两贰钱。

自议自后，再无生情异说，所有在单基地契，两下未缴，日后检出，不再行用。今欲有凭，立

此兑换合同三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所有两房基地，各买不均，细开后，以便稽查。批注：原单细开分明，今不及详誊。

崇祯十二年九月　日立对换合同人吴长生兄弟号　春生号　吴文畿号　吴汝璜号　代笔
士烨号　中见家长吴应蛟号　应霆号　有德号　天护号　汝璧号　士伦号　之仁号
这份屋地对换合同反映了宅地“各凑方圆”的复杂性。由于宅地股份经常细数流转，地权存在

“混业”现象，以致“造屋不上方正”。在对换合同中，吴长生兄弟买长房基地，因出界 ２步余，出银
２２５两。而吴文畿与之对换的基地面积相同，但要贴银８１３两。又吴氏祀匣“凑与”基地２步，得价
银５２两。此价接近宅地平均每步价银０５６４两的５倍。可见“凑便”出卖的价格高于一般屋地。

３《顺治九年吴文畿等屋地管业合同》。
立合同人吴文畿、士

)

、仪湘等，今遇清丈，各业不成方圆，两自情愿，以附近凑便佥业，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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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书卖契为凭。

但有本宅一千三百二十号，原前中后三截，阄分本门存通山众路，在本号地中间，以致不一。

今凭公正、家长议定：贴路上边，端璜房管业地贰拾叁步贰分捌厘叁毫叁丝，听端璜房造屋方正；

贴路下边，文畿管业地贰拾柒步玖分伍厘，听畿造屋方正。

自议自后，各毋反悔，永遵此文为照。印

顺治九年五月初八日立合同人吴文畿　吴仪湘号　吴士
)

号　吴仪号　赐元号　公正
吴汝 号　吴汝眘号　见吴之享号　之义号　依口　代笔吴之经号

这份管业合同地权关系明晰，是吴文畿兄弟为“造屋方正”，将分家阄书“众存”的路地重新分析，各自

佥业。地权佥业在清丈年份进行，不产粮食的“路地”有税，路边地种植或造屋，业主按需而定。

４《顺治十年吴之纲等屋地对换契》。
立对换契之纲、之经，今有承祖父新丈本宅地，二保一千三百十四号，系畿厨前尖角陆分，又

取一〈千〉三百十九号竹园地伍分叁厘陆毫壹丝肆忽，贰共计地壹步壹分叁厘陆毫壹丝肆忽，出

对与伯文畿名下，凑便为业。畿将一千三百二十一号前截塘地，内取壹步壹分叁厘陆毫壹丝肆

忽，对换与纲、经，凑便为业。自对换之后，两无反悔，其税照旧各纳，不行推割。共立换契贰张，

各执壹张存照。

顺治十年正月十三日立换契人吴之纲　之经号　见公正吴汝 号

批注：契包内仍有历来基地分单，相争动族合文未誊，包之以示后人，知得原悉。标记以后

续买基地，并对换分业清白契底

吴之纲兄弟与吴文畿对换屋地，其中吴文畿“厨前尖角地六分”，当属“飞地”。吴之纲承祖父所

有，原属一家，后代分家析产所致。零细宅地对换往往不成块面，所以“其税照旧各纳，不行推割”。

宅地细小股份的地理分布不规则，而造屋用地须规划方正，于是“凑便”置换宅地，由族长和里甲公正

主持，通过“众议”的程序决定。而其细小地权置换不行税粮推收，因此化解了乡村地权实际运作的

时效性与官府地籍登记相对凝固的矛盾。

四、结语

通过对明清徽州乡村宅地占有的初步探索，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明清乡村宅地的研究价值。宅地占有是明清乡村社会的核心问题，现存徽州土地文书与

宅地内容相关的所占比例较高，而专题研究尚付阙如。祁门流光堂将村居生活各种功能用地以“住

屋基地清业”单列，清晰表明时人对宅地的界定。徽州宅地的价格高于耕地数十百倍，从土地使用价

值的视角对宅地占有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加深明清乡村社会地权关系的认识。徽州宅地股份制是

不具备单独占有宅地能力的中下层民众通过细小股份而获得地权的存在形式，徽州土地市场零细交

易异常活跃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反映了民众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经济生活的适应性与创造性。

第二，明清乡村宅地与民众生活。流光堂百余年间购入宅地 ２４亩，吴文畿子孙分家析产每户
约可得地０４８亩。同属祁门县十一都的吴畿林户，宅地归户 ０５亩有零，“包含有书屋地、店基地、
住基地、庄基地、榨基地等，这反映了徽州农家自给自足的生活内涵。”①乡村宅地具有综合性的功能，

流光堂宅地名称有：基地、住基、房地、坦地、碓基地、水井、厨房地、屎缸地、厕所地、牛栏基地、竹园

地、塘地、墩塘地、水堀地、尖角地等。徽州“居窄民稠”，②宅地在流转过程中所呈现的地权股份制与

金融化，与民众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徽州经营房地产交易的房主较为少见。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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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第４７９页。
道光《休宁县志》卷１《疆域·风俗》。



第三，徽州乡村地权股份金融化的成因及特点：其一，从地权交易的通货看，明初以大明宝钞为

主，嘉靖、万历年间，土地买卖“都以白银作为交易计算单位”。① 佃人的物化劳动亦有以白银计价，

货币流通充溢于明清乡村社会。其二，徽州宗族文化繁荣，乡族之间具有良好的信用关系。其三，徽

商经济为乡村金融财产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流光堂主吴文畿即经营金融信贷。其四，徽州各种钱会

众多，乡村金融具有普惠性，各阶层土地房屋不动产与货币资产的转换机制通畅。其五，契约文化发

达，民众具有土地精细计量的传统，各种类型的契约适应了土地股份流转金融化的需求。

第四，明清宅地的法律地位及古今之变。明清法律并无“宅地”概念，《大明律·户律二》“田宅”一体，

在明确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其立法取向是征收“田粮”，②与民生经济相脱节，以致民间有“赋役重困”之

论。③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目前国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的改革，盘活宅地和农房，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古今之变在于：明清土地私有，宅地是稀缺资

源，佃农阶层难以获得；当今农民无偿使用，顶层设计关注民生，自上而下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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